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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父母子女之间存在着最直接的、最近的血缘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的调
整离不开法律这一手段。
亲子法是亲属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主要采比较法学研究方法，立足于我国现实，从制度完善的层面探讨如何修正、补充、完善我国
现有的法律规定，从而为制定我国民法典·亲属编奠定理论基础。
    本论文共分为8章。
    第一章：亲子关系的历史发展。
通过回顾亲子法的历史演进，剖析“家族本位的亲子法”、“亲本位的亲子法”和“子本位的亲子法
”的内涵，探寻亲子法的发展趋势。
特别是通过研究古罗马法、中国古代法中有关亲子关系的规定，通过阐述近代《法国民法典》、《德
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台湾民法典”中的亲子法制度以及他们在20世纪下半叶的修订，得
出亲子法的立法本位有从强调家长对于家属的控制、支配的权力，转为承认未成年子女的民事权利能
力，但仍侧重于父母（特别是父亲）对于子女的权利以及子女对于父母的服从，再转为强调父母双方
对于子女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强调子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以及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趋势。
目前世界各国均逐渐将亲子法的立法本位置放于未成年子女，着重规定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和
责任，规定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受到尊重及其享有的各种权利。
我国将来的民法典·亲属编中，亲子法的基本观念、基本目的也应以子女最佳利益为核心，重视对于
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和教育，强调父母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二章：亲子关系的确定及其种类。
主要探讨如何确定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及亲子关系有哪些种类。
这是亲子法中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亲子间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的前提。
通常，母亲与子女间的亲子关系可以根据子女出生的客观事实加以确定；而父子关系的确定则相对复
杂。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取推定制度，即推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育的子女为亲生子女。
但亲生推定制度只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可能与客观事实不符，因此世界各国民法中又规定了否认制
度，否认权人有权在一定期间内否认自己与该子女间的亲子关系。
对于不可能适用推定制度来确定亲子关系的情形，各国民法典中又规定了准正与认领制度以作补充。
准正与认领制度最初是建立在将子女分为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受到歧视的客观事实上
。
为改善非婚生子女的不利地位，各国设立了认领与准正制度，以使非婚生子取得婚生子女的地位和权
利。
现代的认领制度已经突破传统认领制度的内涵，完全以未成年人的利益为目的，以使未成年人找到亲
生父母、得到亲生父母的关爱和良好的扶养照顾。
同时许多国家的民法典中已废除了准正制度，如德国、埃塞俄比亚和澳门地区。
通过研究，笔者认为我国将来的民法典·亲属编中没有必要规定准正制度。
由于我国现行婚姻法中没有规定亲子关系的推定、否认制度，也没有规定认领制度，因此，建议在制
定民法典·亲属编时加以补充。
另外，关于亲子关系的种类，应摈弃现行法律中关于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分类，将子女分为父母
与亲生子女、继父母与继子女、养父母与养子女和父母与人工生育子女，以彻底保护婚姻关系之外所
生子女的利益。
    第三章：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的权利。
未成年人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在家庭中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不隶属于任何人（
包括父母）。
未成年人自其出生时起就享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其人格尊严不容侵犯，享有受到尊重的权利、生命
健康权等，其在家庭中也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权利，如受扶养权、在家庭中生活的权利、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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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权、受保护权、与父母及其他亲属的交往权、发表意见权、财产权等。
当然子女在家庭中也负有一定的义务，如尊重父母、帮助关心父母、承担与年龄和体力相当的家务劳
动等。
    第四章：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扶养义务。
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扶养有其生物学及社会学基础。
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其有要求父母扶养的权利。
父母的扶养义务包括经济上提供扶养费用的义务和日常生活中的照料义务两个方面。
我国婚姻法中有关于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扶养义务的规定。
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其他国家的有些规定值得我们借鉴。
如《德国民法典》中规定的扶养义务人收人状况和财产状况的告知义务，即基于扶养未成年子女的必
要，每隔两年，父母相互之间负有经要求告知其收入和财产状况的义务；再如，美国关于扶养费的最
低标准的规定、计算扶养费的方法、扶养费的强制执行系统等。
美国的扶养费的强制执行系统，使得子女扶养费的支付“就像死亡和纳税一样”成为自动的、不可逃
避的，有其独特的价值。
    第五章：父母照顾权。
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在人身上和财产上，有照顾、教育、保护的义务与权利。
父母照顾权是基于父母的身份、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始于子女的出生，是父母对于未成年子
女的一种义务和权利，是以保护子女利益为目的的利他性权利。
父母照顾权具有专属性，并具有义务的内容，父母不能放弃，也不得抛弃。
父母照顾权包括人身上的照顾权和财产上的照顾权两方面内容。
人身照顾权包括姓名决定权、居所决定权、教育权、职业同意权、法定代理权、日常事务决定权、子
女交还请求权、交往权；财产照顾权包括对于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管理权、对于未成年子女财产及其收
益的使用权以及一定条件下对于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处分权。
父母照顾权属于父母双方享有，由父母双方共同协商，在有利于子女利益的原则下，共同行使。
当父母的意见发生分歧时，应当取得一致意见后行使照顾权。
父母双方未能就未成年子女的某一重大事项取得一致意见时，任何一方均有权请求法院裁判。
当子女满一定年龄时，父母照顾权的行使应尊重子女的意见，特别是在教育、职业许可等重大问题的
决定上，应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才智、爱好、志向，给未成年子女以充分的意愿表达自由。
父母照顾权不得滥用，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应剥夺、限制父母照顾权的行使。
我国现行婚姻法中没有“父母照顾权”，这一名词，有关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的规定也很
概括，建议在将来制定民法典·亲属编时，对于父母照顾权的内容、行使原则、父母照顾权的剥夺与
限制、父母照顾权的恢复、父母照顾权的终止作出明确的规定。
    第六章：离婚后的亲子关系。
离婚后照顾权归父母何方行使，有由父母一方单独行使和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两种方式。
基于我国国情，为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只要父母双方同意、共同行使照顾权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
，应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照顾权。
本章中还介绍了美国离婚后子女监护制度。
美国法律和判例中的共同监护、子女最佳利益的推定、父母行为对监护判决的影响以及父母均适合监
护时应考虑的因素具有借鉴价值。
本章还论述了离婚后的探望权问题，就探望权的性质、探望权人的范围、探望权的行使方式、限制和
实现进行了研究。
探望、见面交流，一方面有利于父母继续其对于子女的情感、责任；另一方面，还可以减轻父母离婚
给子女带来的心理上、精神上的创伤，为子女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尽可能使子女在父母双方
的共同关爱下健康成长。
但是，探望权既是一种利己的权利，也是一种利他的权利，其行使须有利于子女的生理、心理及人格
的健康发展。
在探望权人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时，应中止探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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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探望权中止的事由消除后，经当事人申请可恢复探望权。
探望权的中止，并不影响探望权人的扶育费支付义务。
    第七章：同性家庭中的亲子关系。
本章在概述各国有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主要介绍了美国的同性家庭中亲子关系。
同性家庭为非传统家庭，世界上有的国家承认同性婚姻，有的国家不承认同性婚姻。
无论是否承认同性婚姻，同性家庭都是客观存在的，家庭中的父母子女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同性家
庭中的未成年子女的利益需要加以保护，同性恋者父母的权利也需要加以保护。
在美国，同性家庭中的父母子女关系的形成有两种情形，有的是经由传统家庭转为同性家庭，即子女
生于传统家庭关系中；有的则是新形成的同性家庭中的父母子女关系，即同性恋者通过人工生育技术
生育子女。
本章中探讨了同性父母是否适宜作为子女的监护人、与同性恋者生活是否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同性
恋父母的探视权问题等。
法庭在决定子女监护权、探视权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衡量是否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而不应
过于强化父母的性取向因素，也不应只以父母为同性恋者而取消其对于子女的教育、保护的权利以及
探视权。
在我国《婚姻法》修改过程中曾出现过有关“同性婚姻”的争论，同性婚姻、同性家庭问题已开始为
我国学界所关注。
但是，对于同性家庭中的父母子女关系，同性家庭是否有利于子女的成长，同性恋者的性取向是否为
当然的保护、教育子女的不适任人选的理由，同性恋父母是否享有探望权，是否有权与子女交往等，
至今尚未得到理论界深入的探讨。
这也是本章的目的与价值所在。
    第八章：完善我国亲子法的思考。
在分析我国现有规定及其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民法典·亲属编中亲子法的具体建议条文。
现行婚姻法中虽然有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的规定，但过于原则、概括，可操作性差，缺
乏体系性、逻辑性，欠缺父母子女关系的确定以及父母照顾权制度中的许多必要的规定。
从总体上看，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以及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和权利在婚姻法中也未得到
充分的体现。
现行婚姻法有其历史局限性，在体系上不完备并缺失若干必要的法律制度（如亲子关系推定与否认、
认领制度等），仍然保留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这种落后的分类，没有完善父母照顾权制度等，这些
都是我国将来制定民法典·亲属编时应予修正、完善之处。
在对于国外立法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现实，提出了未来民法典·亲属编中亲子法的具体
建议条文，以尽学者对于制订我国民法典的微薄之力。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亲子法研究>>

作者简介

王丽萍，女，1965年10月生，山东威海人，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导
师。
2001年作为美国政府USIA项目访问学者赴美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并参加过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
课题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的起草工作。
曾在《文史哲》、《法学家》、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亲子法研究>>

书籍目录

内容摘要导论第一章　亲子法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　“家族本位”的亲子法　第二节　“亲本位”的
亲子法　第三节　走向“子本位”的亲子法　本章小结第二章　亲子关系的确定及其种类　第一节　
父母与亲生子女　第二节　继父母与继子女　第三节　养父母与养子女　第四节　父母与人工生育子
女　本章小结第三章　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的权利　第一节　未成年子女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未成
年子女在家庭中的权利　本章小结第四章　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扶养义务　第一节　父母扶养义务
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父母扶养义务的履行　第三节　离婚后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扶养费支付义务
　本章小结第五章　父母照顾权　第一节　父母照顾权概述　第二节　父母照顾权的内容　第三节　
父母照顾权的行使原则　第四节　父母照顾权的丧失、恢复和终止　本章小结第六章　离婚后的亲子
关系　第一节　离婚后的父母照顾权　第二节　美国离婚后子女监护制度　第三节　探望权　本章小
结第七章　同性家庭中的亲子关系　第一节　各国法律规定概述　第二节　美国同性家庭中的亲子关
系　本章小结第八章　完善我国亲子法的思考　第一节　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及其缺陷　第二
节　关于亲子法具体条文的设想　本章小结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亲子法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